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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的财政分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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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财政分权成为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普遍趋势。依据不同的标准, 可以对

各国财政分权模式进行不同的分类：以分权的程度为标准, 可以分为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分权型

财政分权模式和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以财政分权背后的民主化程度为标准, 可以分为法治化财政

分权模式与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以财权与事权的对应程度为标准, 可以分为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

和非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 

一、集权型财政分权、分权型财政分权与均权型财政分权 

各国的财政分权呈现出分权的不同态势, 甚至出现集权名义下的分权或者分权名义下的集权现

象。因此, 依据一国财政权划分的实质是集权还是分权, 或者说以分权的程度作为分类的标准, 我

们大致可以将各国的财政分权模式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 

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是指一国在划分财政权限时把绝大部分财政职能都划归中央政府,把绝大部

分财政收人也都划归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只承担很少的财政职能、只享受很少的财政收人权限或地

方政府的大部分财政职能均由中央政府指定, 其所需财政资金大部分均由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来

承担的财政分权类型。 

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的特点是全部或绝大部分财政收人划归中央政府, 全部或绝大部分财政支

出由中央政府承担, 相应的财政收支立法权和管理权也归属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完全依赖中央政

府, 实质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分支机构, 执行中央政府的职能。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的主要优点在

于:(1)能够有效配置全国性公共物品或准全国性公共物品;(2)有利于协调地区之间、地方政府之间

的不平衡;(3)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4)在征税上, 由中央政府征税, 比由地方政府征税要有效得

多;(5)中央预算的一元化可以避免由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6)可以集中力量解

决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 便于统筹规划, 便于树立中央政府的权威, 有利于国家的统一。缺点

是容易造成决策失误和管理效益低下, 不利于根据各地的不同特点采取相应的财政政策, 从而难以

适应各地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适合于规模非常小的国家和一些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例如新加

坡, 在东南亚地区属于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 全国人口总数约万, 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

直接管理国家全部事务, 没有必要进行多层次的分权。因此, 新加坡是典型的财政权基本集中在中

央政府层面的国家。再比如, 建国初期的新中国, 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统一, 要求事权高度统一于中

央政府, 因此当时采取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是非常有必要的。 



2.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 

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是指一国在划分财政权限时, 把绝大部分财政职能和财政收人划归地方政

府, 仅把一小部分财政职能和财政收人划归中央政府的财政分权类型。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的特点

是地方政府承担大部分财政职能, 享有大部分财政收入, 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立法权

和管理权, 具有相对独立的财政收支范围。分权型模式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采取相应

的财政政策, 更好地满足当地居民对公共产品的偏好,也利于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效益。缺点是难以

解决公共产品的“ 外部效应” 问题, 难以完成某些需要巨大资金的项目, 对于具有较大规模效应

的项目, 也很难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另外也不利于国家的集中统一和综合国力的提高。 

分权型财政分权模式适合于地方政府独立性较强的联邦制国家或地方自治较完善的分权制国

家。从发展的趋势来看, 很多联邦制国家开始都是这种分权型财政模式, 但随着凯恩斯经济理论的

流行和罗斯福干预政策的成功, 美国等联邦制国家正在逐步改变这种过于彻底的分权模式,联邦政府

的财政权力和财政职能正在逐步扩张。北欧一些国家,例如挪威, 中央政府开始在卫生等领域进行改

革, 朝着中央集权化的方向迈进。由此可见, 这种彻底的分权模式并不是各国认可的最佳选择。 

3.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 

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 是指一国根据国情合理划分中央政权划分的基础上对财政收支等权限予

以适当划分的财政分权类型。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是政治理论中的均权主义, 是在

总结和综合中央集权主义和地方分权主义基础上的新发展。 

均权型财政分权模式亦被称之为混合型财政分权模式, 是介于集权型模式和分权型模式之间的

一种模式, 其特点是在财政收支权相对集中于中央的同时, 赋予地方一定的财政收支权, 根据中央

和地方的事权划分来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权限, 通过转移支付制度来平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

收支。这种模式克服了集权型模式的过度集中和分权型模式的过度分散的缺陷, 并吸取了二者的优

点, 因此, 是一种相对科学合理的财政分权模式, 被绝大多数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采用。但是, 由

于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传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同是采取均权型模式的国

家, 具体分权与集权的程度也是大不相同的。 

二、法治化财政分权与行政式财政分权 

随着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发展, 关于各国财政分权模式的讨论开始关注分权的制度保障。大部

分学者以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将财政分权问题写入宪法性文件为参照, 建议用宪法或者

宪法性法律来确立一国的财政分权制度, 但现实中, 却有不少国家的财政分权是在行政政策层面运

作的背后折射出财政分权的民意基础和民主化程度。因此, 以财政民主程度高度和财政法治完善水

平为依据, 可以将各国财政分权模式概括为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与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两种类型。 

1.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 

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是指一国财政分权制度用高位阶的立法予以确立的模式。这种财政分权模

式目前更多存在于实行财政联邦制的国度, 其典型特征是财政分权问题要立宪, 要有民主性,要由老

百姓说了算。正如学者所言, 在财政联邦主义国家里, 财政制度的发展变迁, 或者现行财政政策的



调整, 不是由政府或行政机关说了算, 财政制度变迁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立宪性上, 即必须通过议

会或其他代议制民主机构来确认, 才能成为对居民有约束力的制度。“ 从根本上讲,对政府间财政

分工方式的确认是纳税人, 说了算, 而不是州长或总统说了算。” 

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方面,贯彻经济性、功能性和地方政府优先性

原则。具体而言, 在事权分工方面, 是由公共物品消费上的经济性特征来确定的,全国居民都可以收

益的公共物品最好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受益范围局限在某个区域内的公共物品则由地方政府来提

供。在财权划分方面, 贯彻对称性、规范性和地方政府享有税收立法权的原则。 

2.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 

与法治化财政分权模式相对应的是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 这是一种由政府主导的财政制度变

迁、以及政府间财政分工关系的调整模式, 它的假定前提是政府或官员具有道德人和智者的双重行

为能力, 一方面对居民消费公共物品的需求一清二楚, 能够及时根据居民的需要和纳税能力来提供

适销对路的公共物品,并且对公共物品的生产管理具有完全信息以最低成本来提供另一方面, 假定相

对于居民而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上具有完全理性, 尤其是中央政府, 她往往是全

体居民的福利代表, 对调整财政分工方式具有权威性, 主导财政分工方式的变迁。这种财政分权模

式是由中央政府或者国家的行政系统说了算的政府行为。 

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的特征是:首先, 中央政府在财政关系调整中居于主导地位, 地方政府往往

采取策略性行为。行政式财政分权模式主要存在于市场经济不够发达或者财政法治建设不够完善的

国家, 最终这种分权模式都会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进和法治建设的推进而逐步向法治化财政分权

模式转型。 

三、对称型财政分权与非对称型财政分权 

由于各国财政分权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财权和事权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上下级政府

之间的划分问题, 因此, 以财权与事权的对应程度观察分权模式, 无疑是一种有价值的分析思路, 

或许更能体现分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北京大学魏建国博士以财权与事权的对应程度为标准, 将各

国的财政分权模式分为对称型与非对称型。 

1.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 

对称型制度模式是指一国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划分财政权时,重视财政收益权与财政支出责任的匹

配, 基本保证“ 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收人权” 的模式, 因此, 这种分权模式的主要特点是, 

财政收益权和财政支出责任划分的匹配程度比较高财政收益权和财政立法权的划分相适应, 一级政

府享有一定的财政收益权, 就意味着同时享有一定的财政立法权在财政收益权的划分上多采用同源

课税方式。目前, 世界各国中, 美国和加拿大是典型的采取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的国家。 

2.非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 

非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是指一国在划分财政权限时, 财权与事权并不是完全匹配, 或者匹配程

度较低, 财政收益权更多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模式。这种模式的典型特征是, 财政支出责任和财政收

益权划分不是完全匹配财政收益权和财政立法权也不是完全相适应, 享有财政收益权并不表明自然



享有财政立法权, 大部分财政立法权由中央政府享有在财政收益权的划分上多采用共享税的方式存

在比较大规模的以均等化为目的的政府间转移转移支付。目前, 世界各国中, 德国和日本是典型的

采取的非对称型财政分权模式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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